
第 1917 期商标公告 2024年12月27日

中国台湾台北市大安区仁爱路4段296号

国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

第 号

地       址

代理机构

80600227

申  请  人

北京安度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

核定使用商品/服务项目

第7类：排水机；种子发芽器；工业用切碎机（机器）；蜜蜂巢础机；木材加工机；拼板机；造

纸机；卫生巾生产设备；印刷机器；工业用书籍装订装置和机器；人造丝机械；合成纤维设

备；染色机；印花花筒雕刻设备；制茶机械；搅拌机；制酪机；制食品用电动机械；食品包装

机；酿酒机器；电动制饮料机；烟草加工机；皮革修整机；熨衣机；自行车工业用机器设备；

陶瓷工业用机器设备（包括建筑用陶瓷机械）；电脑刻绘机；电池机械；蓄电池工业专用机

械；脱皮开壳两用机；制搪瓷机械；制灯泡机械；捆扎机；钞票捆扎机；蜂窝煤机；煤球机；

厨房用电动轧碎机；厨房用电动碾磨机；食品加工机（电动）；洗衣机；投币启动的洗衣机；

制药加工工业机器；药物粉碎机；模压加工机器；切胶机；玻璃工业用机器设备（包括日用玻

璃机械）；化肥制造设备；化学工业用电动机械；油漆加工用机器；冲洗机；地质勘探、采矿

选矿用机器设备；铸铁机；石油开采、石油精炼工业用机器设备；混凝土搅拌机（机器）；混

凝土振动器；电梯（升降机）；升降设备；带升降设备的立体车库；印模冲压机；金属加工机

械；水压机；震动翻砂机；引擎锅炉用部件；机器锅炉用水垢收集器；汽化器供油装置；内燃

机燃料转换装置；风力发电设备；制针机；制纽扣机；制拉链机；自动操作机（机械手）；非

申请日期 2024年08月27日

商       标

商标初步审定公告

 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下列商标初步审定，予

以公告。异议期限自2024年12月28日至2025年03月27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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